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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與土地百年考

土地權利流變與轉型正義－

普安堂個案說明



普安堂

大正三年（1914年）由王文彬創建之先天派齋堂



清治

清治土地法律關係
民間土地使用慣習

日治

沿用舊慣 （臺灣私法）
轉換為日本民法過程
民間土地使用狀態

中華民國

銜接日治土地登記
土地改革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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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治

業主與大小租關係

依清治臺灣漢人社會的民間習慣，有資格經營土地或房屋者，稱

之為業主。按大清律例採「一業一主」，向官府繳納錢糧（例如

田賦）者才是業戶（業主）；但民間則認為對土地擁有實質控制、

支配力者即為業主，而不論其是否向官府納糧，於是有「一田二

主」的現象。



日治
從「業主」到「所有權人」的演變過程

日本法學者參考大清律例實地調查清末日初當時臺灣人民習慣 ，

以歐陸法概念撰寫《臺灣私法》，了解清治民間舊慣。

1 8 9 8年律令第十四號「臺灣土地調查規則」，要求業主檢附證據

書類申報其持有土地及附隨法律關係，經地方調查委員會查定後，

將 各 土 地 業 主 權 人 登 載 於 「 土 地 臺 帳 」 （ 為 徵 稅 目 的 製 作 之 帳

簿）。

1 9 0 4年律令第六號「關於大租權整理之件」消滅清治時期大小租

關係、大租性質地基租等大租權。



日治
1 9 0 5 年「臺灣土地登記規則」針對「土地臺帳已登錄地」有關

業主權、典權、胎權、贌耕權等四種權利之得喪變更採「登記生

效主義」。「土地臺帳未登錄地」的各種權利及上揭四種權利以

外之權利，可依習慣法，以意思合致生得喪變更效力。

1 9 1 0年實施「林野調查」。

1 9 2 3 年日本民法直接在臺灣生效 ，業主權適用所有權之規定 。

日本民法包括所有權在內不動產物權之得喪變更以意思合致為生

效要件，未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（採登記對抗主義）



中華民國政府
1 9 4 6年公告人民申報土地權利。 1 9 4 7年通過「臺灣省權利憑

證繳驗及換發權利書狀辦法」規定人民於申報期限內，繳交原

權利憑證，經公告、異議程序後換發權利書狀，載入土地登記

簿，視為完成「土地總登記」。若原所有人未辦理土地總登記，

土地即被登記為國有。

有些地政機關未遵守上述程序，直接將日治時期土地登記簿上

所載權利人轉載於土地總登記簿上。（忽略日治民法採登記對

抗主義）



中華民國清治 日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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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安堂
民事相關訴訟



慈佑宮訴普安堂拆屋還地案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5年度訴字第1936號判決

臺灣高等法院98年度上字第1025號判決

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99號判決

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再字第62號判決

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再字第6號判決

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143號判決

爭點：

一.慈佑宮是否為土地所有權人？

二.普安堂是否有合法占有權源？

（原一審爭執是否有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，慈佑宮是否應容忍普

安堂辦理時效登記？）



普安堂訴慈佑宮塗銷所有權登記案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247號判決

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上字第1062號判決

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22號民事裁定

爭點：

一.普安堂是否為土地真正權利人？

二.土地所有權登記是否有登記瑕疵存在？

三.爭點是否已於確定判決中審認？



慈祐宮是否為土地所有權人？

• 慈祐宮與媽祖宮是否為同廟異名？（同一性）

• 慈祐宮於中華民國政府時期辦理更名並將原登記為媽

祖宮之土地變更登記為慈祐宮所有。

• 從日治時期土地登記銜接至中華民國政府，直接抄錄

土地臺帳或土地登記簿資料的問題（登記絕對效力）。

• 舉證責任問題。



普安堂是否有合法占有權源？

• 從清治、日治延續至中華民國政府的土地使用事實。

• 在無法證明普安堂為土地所有權人的前提下，普安堂

使用土地的合法權源為何？（以現行民法有沒有支持

普安堂持續使用土地的相關權利？）物權法定主義與

債權相對原則的侷限。



問題提出

• 從清治舊慣過渡到以歐陸民法體系的日治和中華民國

政府，不同的統治主體有無發生法制度本身銜接上是

否產生斷裂？無，我們該如何看待現在的問題？若有，

該如何解決？

• 個案資料歷史久遠，司法實務舉證上困難，縱使提出

相關歷史文件，往往也會被法官挑戰證據力，就此部

分我們該如何看待和解決這樣的問題。



• 面對長期實質支配、使用土地利益者，現行法制度有

沒有任何保障途徑，可以保障他們繼續合法占有使用

土地？既有制度（如時效取得）有沒有重新檢討的必

要？

問題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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